台鋼科技大學行政人員參加研習補助申請表
11412修訂版
	單 位

	
	申請人
	職稱
	
	年度
	

	
	
	
	姓名
	
	
	

	公務員職等對應

本校薪額
	□ 簡任級：475級(含)以上    □ 薦任級(包括雇員)：450級 ~ 245級

□ 技工、司機、工友：230級(含)以下

	活 動 名 稱

	

	主 辦 單 位


	

	活 動 期 間

	
	活 動 地 點
	

	證 明 文 件

	

	預 估 金 額
	報 名 費
	交 通 費
	膳 宿 費
	合 計

	
	
	
	
	

	備註：「出席研習會議」預估金額填寫及核銷請依政府及本校規定辦理。

由人事室填寫：出席研習會議已核銷金額            元，本次申請可補助金額            元。

	申請人
	
	會計室
	

	單位主管
	
	批示
	

	人事室
	
	
	


申請表格使用說明：
1.本表依本校「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」制定，用於專任行政人員（不含教師）申請與業務有關研習(含短期在職進修或訓練)之補助。
2.申請時請附相關文件或資料以資證明。
3.補助標準依本校「行政人員研習及進修辦法」之規定辦理，款項由教育部獎勵補助款項下支應。

4.申請補助應於研習活動結束後30日內，附上心得報告與具體建議表、研習會資料、核准研習補助申請表及有關收據等文件辦理核銷。

